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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9月份，全院医务人员认真落实行风建设各项要求，廉

洁自律、规范行医，涌现出一批医德医风先进典范。本月拒收“红

包”12人次、拒收金额 12488 元，收到锦旗 64面、感谢信 10封；

为进一步鼓励先进，营造良好的风清气正廉政文化氛围，对以下同

志提出通报表扬。希望全院医务人员以他们为榜样，以患者为中心，

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做出努力。

一面锦旗 一份肯定

（部分锦旗照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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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短情长 浓浓心声

（部分感谢信照片）



3

恪守医德 拒收红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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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材料一：

党纪学习教育问答 | 如何认定处理以讲课费、课题费、咨

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行为？

解答专家：王琦，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党的建设教研

部副教授

如何认定处理以讲课费、课题费、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行

为？

答：一、条文的规定和主旨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九十

八条规定：

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

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（券）

和有价证券、股权、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

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

察看处分。

以讲课费、课题费、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，依照前款规

定处理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纠正“四风”取得了很大的成效，但高压

态势之下，“四风”问题改头换面、由明转暗，发生了隐形变异。

“变”的是手法，“隐”的是目的，针对监督执纪中发现的以讲

课费、课题费、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、拉关系的问题，《条例》



6

第九十八条新增第二款，增加了以讲课费、课题费、咨询费等名

义变相送礼的处分规定，对违规送礼行为的特殊情形进行细化规

定，释放出对“穿着马甲”的“四风”问题保持紧盯不放、寸步

不让高压态势的鲜明信号。

二、适用要点

以讲课费、课题费、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，就是给违规

送礼行为披上了劳务报酬这个“隐身衣”，其本质就是《条例》

第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违规送礼，以利益输送为目的，并且收

受方除了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外还包括其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亲

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。在认定中，要揭开“隐身衣”，准确区分

支付合理的劳务报酬和变相送礼。

第一，费用行为的意图是为知识、技术、技能“买单”还是

为了利益输送。如果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凭借其专业技能、业务

专长，合规地受邀参加一些培训、研讨、科研等活动，提供授课、

咨询、指导，并领取合理的报酬，不仅是合理的劳务行为，也有

利于聘请方更好地开展该领域的工作。但向公职人员变相送礼是

想进行感情投资、拉关系，或者对收礼人的履职行为表示感谢，

归根到底是为了获得其职权上的某种支持，支付的“报酬”实际

上是因职权产生的，而不是劳务。变相送礼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，

存在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可能性，但认定变相送礼不需要送礼方

明确有请托事由或者有谋取利益的目的，只要抱有潜在的求关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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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心态或者出于有朝一日用得上的动机，明确地知道付钱给对方

就是因为对方从事公务。

第二，是否存在真实且合理的劳务行为。收受方实际提供了

有用的劳动服务，且支付方真实需要相关的劳务支持。认定劳务

往往需要具备三个要件：一是支付方为了开展工作，确有必要通

过咨询、授课、课题研究等方式需求专业性、技术性的帮助和支

持；二是收受方确实提供了知识传递或技术指导等具体的劳动；

三是收受方具备与相应行业、领域、业务范畴相匹配的从业经验、

政策水平、技术背景和专业能力。否则，即便形式上开展了所谓

的学术会议、课题研究，有相关的邀请函和实际的活动安排，也

很难认定为合理的劳务。

第三，在有真实且合理的劳务的基础上，还要看支付的劳务

对价是否合理。对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或者有关部门规定

了劳务标准的，要看支付的费用有没有明显超出标准；对于没有

明确的标准的，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看费用有没有明显超

出市场公允价值。

实践中，要特别注意甄别上级单位的公务人员受下级单位的

邀请，或者有管理制约权的公务人员受被管理单位的邀请，开展

讲课、培训等活动。一方面，上下级单位之间或者有管理制约关

系的单位之间，往往在专业和业务上对口，有时确实需要业务指

导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存在职务隶属或者管理制约关系，更容易衍

变为变相送礼。正常的培训和授课往往有公务邀请，有明确指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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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培训和授课主题，支付费用合理合规，报销流程规范，讲课人

在其所在单位履行了报批手续，如果是领导干部，还要在个人事

项报告中如实填写劳务所得情况。

三、与《条例》其他条款的竞合

一是，与违反财经纪律的竞合。如果支付方假借讲课费等名

义虚列开支，通过套取培训经费等方式来变相送礼，或者支付的

费用明显超过了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《中央财政

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务费标准，

无论对方是不是从事公务的人员，都违反了财经纪律，应按照《条

例》第三十条第二款违反财经纪律条款处理。当违规支付讲课费、

课题费、咨询费等行为同时属于变相送礼的，就存在适用《条例》

第九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十条第二款的竞合问题。

二是，与违规使用公款的竞合。如果以讲课费等名义变相送

礼所涉及的钱款系公款的，则同时符合《条例》第一百一十三条

规定的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、消费券(卡)等违纪构成要

件，涉及该条款和第九十八条第二款的竞合问题。

对于这两种竞合，根据《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应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，在认定处分较重时，除了要看

两个条款规定的最高处分档次，还要看行为的情节违反两种纪律

的具体程度及其对应的处分档次。

四、相关法规和纪法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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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刑法》）第三百八十

九条第一款规定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

的，是行贿罪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政务

处分法》）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：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

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等财物，

或者接受、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、旅游、健身、

娱乐等活动安排，情节较重的，予以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；情

节严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。

首先，行贿罪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。如果送礼人没

有请托事项，或者请托事项并非不正当利益，但只要赠送(包括以

讲课费等名义变相赠送)的财物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，就属于

《条例》第九十八条规定的违纪行为，而不属于行贿行为。此时

不涉及《刑法》的适用问题。

其次，构成行贿罪要求金额达到三万元以上，特殊情况下一

万元以上。如果送礼人请托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，

行为就具备了行贿性质，当行贿金额达到了成立行贿罪的要求时，

便涉嫌行贿罪，对此需要依据《条例》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一条

的规定予以处理；当行贿金额尚未达到立案标准，则属于违反《刑

法》规定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，对此应适用《条例》第三十条第

一款纪法衔接条款处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实践中，那种“一手交

钱一手办事”“临时抱佛脚式”的即时性权钱交易已不多见，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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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代之的是行贿人以“围猎”为手段进行感情投资，长期、多次

送小额财物，或多次以课题费等名义变相送礼，待“关系稳定”、

时机成熟再提出请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项，其本质仍是权钱交

易，认定行贿金额时应当累加计算。

最后，注意党纪政务处分相匹配。当党员公职人员变相送礼

行为同时触犯《政务处分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时，根据《条

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监察机关在对其给予政务处分时要与党

纪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，对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留党察看处

分的，如果担任公职，应当依法给予其撤职等政务处分。

来源：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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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材料二：

2025 年 8 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

26838 起

9 月 25 日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 2025 年 8 月全国查处违

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。当月，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问题 26838 起，批评教育和处理 34480 人，其中党纪政

务处分 23547 人，这是连续第 144 个月公布月报数据。

从查处问题类型看，在履职尽责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

境保护方面不担当、不作为、乱作为、假作为，严重影响高质量发

展方面，8 月共查处问题 10878 起，占当月查处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

义问题总数的 83.5%。8月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、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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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吃喝、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3 类问题，分别占当月查处的享乐

主义、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 53.4%、23.3%、12.0%。

从查处级别看，8 月，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 4 起，

查处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03起，查处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446起，

查处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 25285 起。其中，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

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 94.2%。

“四风”问题具有顽固性、反复性，必须以打攻坚战、持久战

的决心和恒心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推进作风建设常

态化长效化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化对作风建设的认识，牢固树

立经常抓、深入抓、持久抓的思想观念，经常性开展作风教育、健

全经常性发现和解决作风问题机制，提高监督穿透力和有效性，不

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。国庆、中秋将至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用

好教育提醒、智慧监督、严查快处、通报曝光等有效手段，不断压

缩不正之风滋生空间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。

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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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材料三：

节前提醒 | 画里有话 画里有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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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

	一、党纪学习教育问答 | 如何认定处理以讲课费、课题费、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行为？
	二、2025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6838起
	三、节前提醒 | 画里有话 画里有纪

